富民县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富农（肥）罚〔2025〕4号

录品记农业发展（富民）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24MA6QA2WN3G   
[bookmark: _GoBack]联系电话：xxxx 
公司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赤鹫镇普桥村民委员会
本机关于2025年10月30日，对你销售标签不符的“盆景固态营养”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经调查，你公司于2025年2月15日和2025年5月8日，先后从邯郸市源沃肥业科技有限公司购进1000公斤这个微生物肥，主要用于两个盆景基地（昆明市五华区西翥街道北坡脚和富民县赤鹫镇普桥村民委员会约60亩）栽培，少量分装成1公斤1瓶的“盆景固态营养”在网店销售，共200瓶，每瓶销售价29.99元。后因未使用标签于2025年3月21日受人举报，你公司就根据厂家意见，按肥料包装袋上肥料所登记的部分内容制作了200份产品标签，于2025年3月25日将“盆景固态营养”张贴标签后继续在网店销售。至2025年10月21日，再次受到前举报人“标签不符的举报”，2025年3月21日至11月30日共销售了“盆景固态营养”100瓶（含案发时库存的95瓶中后续销售的12瓶），获取违法收入2999元。剩余83瓶全部换成与肥料登记证内容一致的新标签，生产日期为2025年12月1日。其余的17瓶，因包装损坏，员工、朋友拿去自用等情形，去向不明。举报人两次举报所涉商品均已退货。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为证：
证据一：富民县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丁丽蓉《询问笔录》（2025.10.31）、李向录《询问笔录》（2025.11.5）、“录品记小店”直播间《现场检查笔录》、昆明市五华区西翥街道北坡脚 （公司沙朗仓库）《现场检查笔录》、以及当事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肥料登记证书复印件等言证、物证，证明录品记农业发展（富民）有限公司违法销售标签与登记内容不符的“盆景固态营养”的违法事实。
证据二：富民县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丁丽蓉《询问笔录》（2026.1.5）、李向录《询问笔录》（2025.12.10）、2025年3月21日至2025年11月30日销售记录、退货记录、邯郸市源沃肥业科技有限公司出库存单以及当事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等言证、物证，证明违法主体和违法收入（2999元）。
证据三：制作的询问笔录照片、查看后台销售记录照片、现场产品照片、修改标签之后产品照片，证明取证过程的合法、真实、客观性。
以上证据系富民县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依法收集、调查取得，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等关于证据的规定，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相互关联，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无异议。
本机关认为：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农业农村部肥料登
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产品名称和推荐适用作物、区域应与登记批准的一致。” 依据《农业农村部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 生产、销售包装上未附标签、标签残缺不清或者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由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20000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000元以下罚款”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本机关于2026年1月 16日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富农（肥）告〔2025〕4号），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三个工作日内享有陈述、申辩等权利。你在规定的时限内没有进行陈述、申辩。
 根据你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上述证据，按照《云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173条规定，你违法后果造成的损失较小，且造成社会影响较小，属从轻处罚阶次。
你公司销售与登记证内容不符的“盆景固态营养”的行为，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农业农村部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云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173条之规定，应当给予从轻的行政处罚。
鉴于你公司属初次违法，造成损失较小（举报者两次都作退货处理），且造成社会影响较小。在办案过程中积极主动配合调查，认真完成整改（按照肥料登记证内容修改标签，修改成与登记证内容一致），经执法人员合议，富民县农业农村局案件评查委员会集体讨论同意，本机关责令你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作如下处罚决定：
一、警告。
二、并处罚款人民币1799.4元（壹仟柒佰玖拾玖园肆角整）（注：处违法所得0.6倍罚款，即：2999元×0.6 =1799.4元。）
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纳至中国农业银行富民县支行（进账单位：富民县财政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 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
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富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向昆明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富民县农业农村局
2026年1月22日













受送达人：                     2026年  月  日   


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式二份，当事人和处罚单位各持一份。 
